	


憑證: (正本 (副本 (自存

僑光科技大學 支出憑證 粘存單

	經費來源：(校內款  (民營機構補助款

(配合款  ■政府補助款
	金額
	NT$
	元

	
	仟萬
	佰萬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
	財物登記
	保管組審核
	
	
	
	
	
	
	
	

	(財產
(非消耗品(單價3,000元以上或質料較堅固不易損耗之物品)
	
	
	
	
	
	
	
	
	

	校　長
或被授權人
	會計室
	總務處
	請購單位主管
	驗收或證明
	經 辦 人

	
	主任
	審核
	總務長
	事務組長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
	憑證(發票/收據)內容具備事項：

1. 買受人：僑光科技大學（統一編號：52007004）。

2. 購置日期：請要求廠商填寫年、月、日。
3. 購置內容：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小寫合計數與中文大寫合計數。
4. 商號內容：公司行號名稱、地址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免用統一發票之統一編號。發票應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，收據則須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店章及負責人章。
5. 憑證更改：憑證之數字或文字更改處加蓋商號負責人私章。中文大寫不可修改，修改須換新憑證。
6. 若為三聯式發票應將第二、三聯（收執聯及扣抵聯）附上。
7. 品名、單價、數量須明列，若品目眾多，憑證只寫「一批」，應另加明細表貼於發票或收據下面。
8. 除上述說明外，其餘支出核銷注意事項請依照本校會計室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說明：
1. 不同工作計畫、經費項目及經費來源之原始憑證請勿混合黏貼。
2. 單據黏貼時，請沿虛線面積大者在下、小者在上，由右至左、由上而下以膠水依序黏貼整齊，以10張為限。
3. 裝訂順序：請購(修)單、經費概算表、公文或簽呈、估價單、驗收單、合約(影)副本等有關文件，依序裝訂於粘存單之後，大小以不超過粘存單為準，超出者請予以折疊。參考附件請另裝訂成冊一併附送。
4. 經辦人與驗收或證明人勿同一人。並應確實於用途欄中填寫計畫主持人、計畫編號、經費項目、經費來源說明與支付對象。
5. 經辦人員應於用途欄中註明支付對象為「支廠商」或「支墊付人」。一萬元以上請購案應由總務處出納組開立支票直接支付廠商。
6. 教育部、國科會、改善師資款等計畫之單據，應製作正、副本各1份。產學計畫與校內款之經費核銷，僅需製作1份。單位自存之粘存單，請勿送至總務處、會計室核章。
7. 單位預算或計畫應由行政人員當經辦人、單位主管當驗收人；核銷個人計畫案經費時，粘存單上之經辦人為計畫主持人，驗收則為單位助理。
8. 各項經費核銷除「國科會大專生計畫」外，請購單與粘存單用印欄位均須由本校教職員擔任。
9. 核銷國科會計畫影印/裝訂項目，影印須附2-3張樣張；裝訂須附封面、封底及2-4張內頁為證。開會、研習之便當支出須附簽到表。
10. 粘存單各欄人員簽章(職名章)時應加註簽章日期，印章應蓋在憑證與粘存單騎縫處。

	黏貼單據　　張
	請購單 　　張
	簽呈　　　張
	修繕單　　張
	驗收報告　　張
	其他　　　張
	合計　　　張

	用途
	領款人簽章

	計畫主持人：
計畫編號：ocu-career-108-
計畫名稱：109學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- (學程名稱)
經費項目：
經費來源說明：政府補助款
支付對象：支
	


僑光科技大學 支出憑證 粘存單

	經費來源：(校內款  (民營機構補助款

■配合款  (政府補助款
	金額
	NT$
	元

	
	仟萬
	佰萬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
	財物登記
	保管組審核
	
	
	
	
	
	
	
	

	(財產
(非消耗品(單價3,000元以上或質料較堅固不易損耗之物品)
	
	
	
	
	
	
	
	
	

	校　長
或被授權人
	會計室
	總務處
	請購單位主管
	驗收或證明
	經 辦 人

	
	主任
	審核
	總務長
	事務組長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
	憑證(發票/收據)內容具備事項：

9. 買受人：僑光科技大學（統一編號：52007004）。

10. 購置日期：請要求廠商填寫年、月、日。
11. 購置內容：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小寫合計數與中文大寫合計數。
12. 商號內容：公司行號名稱、地址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免用統一發票之統一編號。發票應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，收據則須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店章及負責人章。
13. 憑證更改：憑證之數字或文字更改處加蓋商號負責人私章。中文大寫不可修改，修改須換新憑證。
14. 若為三聯式發票應將第二、三聯（收執聯及扣抵聯）附上。
15. 品名、單價、數量須明列，若品目眾多，憑證只寫「一批」，應另加明細表貼於發票或收據下面。
16. 除上述說明外，其餘支出核銷注意事項請依照本校會計室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說明：
11. 不同工作計畫、經費項目及經費來源之原始憑證請勿混合黏貼。
12. 單據黏貼時，請沿虛線面積大者在下、小者在上，由右至左、由上而下以膠水依序黏貼整齊，以10張為限。
13. 裝訂順序：請購(修)單、經費概算表、公文或簽呈、估價單、驗收單、合約(影)副本等有關文件，依序裝訂於粘存單之後，大小以不超過粘存單為準，超出者請予以折疊。參考附件請另裝訂成冊一併附送。
14. 經辦人與驗收或證明人勿同一人。並應確實於用途欄中填寫計畫主持人、計畫編號、經費項目、經費來源說明與支付對象。
15. 經辦人員應於用途欄中註明支付對象為「支廠商」或「支墊付人」。一萬元以上請購案應由總務處出納組開立支票直接支付廠商。
16. 教育部、國科會、改善師資款等計畫之單據，應製作正、副本各1份。產學計畫與校內款之經費核銷，僅需製作1份。單位自存之粘存單，請勿送至總務處、會計室核章。
17. 單位預算或計畫應由行政人員當經辦人、單位主管當驗收人；核銷個人計畫案經費時，粘存單上之經辦人為計畫主持人，驗收則為單位助理。
18. 各項經費核銷除「國科會大專生計畫」外，請購單與粘存單用印欄位均須由本校教職員擔任。
19. 核銷國科會計畫影印/裝訂項目，影印須附2-3張樣張；裝訂須附封面、封底及2-4張內頁為證。開會、研習之便當支出須附簽到表。
20. 粘存單各欄人員簽章(職名章)時應加註簽章日期，印章應蓋在憑證與粘存單騎縫處。

	黏貼單據　　張
	請購單 　　張
	簽呈　　　張
	修繕單　　張
	驗收報告　　張
	其他　　　張
	合計　　　張

	用途
	領款人簽章

	計畫主持人：
計畫編號：ocu-career-108-

計畫名稱：109學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-(學程名稱)
經費項目：
經費來源說明：配合款

支付對象：支
	


僑光科技大學 支出憑證 粘存單

	經費來源：(校內款  (民營機構補助款

(配合款  ■政府補助款
	金額
	NT$
	元


	
	仟萬
	佰萬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
	財物登記
	保管組審核
	
	
	
	
	
	
	
	

	(財產
(非消耗品(單價3,000元以上或質料較堅固不易損耗之物品)
	
	
	
	
	
	
	
	
	

	校　長
或被授權人
	會計室
	總務處
	請購單位主管
	驗收或證明
	經 辦 人

	
	主任
	審核
	總務長
	事務組長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
	憑證(發票/收據)內容具備事項：

17. 買受人：僑光科技大學（統一編號：52007004）。

18. 購置日期：請要求廠商填寫年、月、日。
19. 購置內容：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小寫合計數與中文大寫合計數。
20. 商號內容：公司行號名稱、地址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免用統一發票之統一編號。發票應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，收據則須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店章及負責人章。
21. 憑證更改：憑證之數字或文字更改處加蓋商號負責人私章。中文大寫不可修改，修改須換新憑證。
22. 若為三聯式發票應將第二、三聯（收執聯及扣抵聯）附上。
23. 品名、單價、數量須明列，若品目眾多，憑證只寫「一批」，應另加明細表貼於發票或收據下面。
24. 除上述說明外，其餘支出核銷注意事項請依照本校會計室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說明：
21. 不同工作計畫、經費項目及經費來源之原始憑證請勿混合黏貼。
22. 單據黏貼時，請沿虛線面積大者在下、小者在上，由右至左、由上而下以膠水依序黏貼整齊，以10張為限。
23. 裝訂順序：請購(修)單、經費概算表、公文或簽呈、估價單、驗收單、合約(影)副本等有關文件，依序裝訂於粘存單之後，大小以不超過粘存單為準，超出者請予以折疊。參考附件請另裝訂成冊一併附送。
24. 經辦人與驗收或證明人勿同一人。並應確實於用途欄中填寫計畫主持人、計畫編號、經費項目、經費來源說明與支付對象。
25. 經辦人員應於用途欄中註明支付對象為「支廠商」或「支墊付人」。一萬元以上請購案應由總務處出納組開立支票直接支付廠商。
26. 教育部、國科會、改善師資款等計畫之單據，應製作正、副本各1份。產學計畫與校內款之經費核銷，僅需製作1份。單位自存之粘存單，請勿送至總務處、會計室核章。
27. 單位預算或計畫應由行政人員當經辦人、單位主管當驗收人；核銷個人計畫案經費時，粘存單上之經辦人為計畫主持人，驗收則為單位助理。
28. 各項經費核銷除「國科會大專生計畫」外，請購單與粘存單用印欄位均須由本校教職員擔任。
29. 核銷國科會計畫影印/裝訂項目，影印須附2-3張樣張；裝訂須附封面、封底及2-4張內頁為證。開會、研習之便當支出須附簽到表。
30. 粘存單各欄人員簽章(職名章)時應加註簽章日期，印章應蓋在憑證與粘存單騎縫處。

	黏貼單據　　張
	請購單 　　張
	簽呈　　　張
	修繕單　　張
	驗收報告　　張
	其他　　　張
	合計　　　張

	用途
	領款人簽章

	計畫主持人：
計畫編號：ocu-career-108-

計畫名稱：109學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- (學程名稱)
經費項目：行政管理費
經費來源說明：政府補助款
支付對象：不開支
	


僑光科技大學 支出憑證 粘存單

	經費來源：(校內款  (民營機構補助款

■配合款  (政府補助款
	金額
	NT$
	元

	
	仟萬
	佰萬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
	財物登記
	保管組審核
	
	
	
	
	
	
	
	

	(財產
(非消耗品(單價3,000元以上或質料較堅固不易損耗之物品)
	
	
	
	
	
	
	
	
	

	校　長
或被授權人
	會計室
	總務處
	請購單位主管
	驗收或證明
	經 辦 人

	
	主任
	審核
	總務長
	事務組長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
	憑證(發票/收據)內容具備事項：

25. 買受人：僑光科技大學（統一編號：52007004）。

26. 購置日期：請要求廠商填寫年、月、日。
27. 購置內容：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小寫合計數與中文大寫合計數。
28. 商號內容：公司行號名稱、地址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免用統一發票之統一編號。發票應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，收據則須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店章及負責人章。
29. 憑證更改：憑證之數字或文字更改處加蓋商號負責人私章。中文大寫不可修改，修改須換新憑證。
30. 若為三聯式發票應將第二、三聯（收執聯及扣抵聯）附上。
31. 品名、單價、數量須明列，若品目眾多，憑證只寫「一批」，應另加明細表貼於發票或收據下面。
32. 除上述說明外，其餘支出核銷注意事項請依照本校會計室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說明：
31. 不同工作計畫、經費項目及經費來源之原始憑證請勿混合黏貼。
32. 單據黏貼時，請沿虛線面積大者在下、小者在上，由右至左、由上而下以膠水依序黏貼整齊，以10張為限。
33. 裝訂順序：請購(修)單、經費概算表、公文或簽呈、估價單、驗收單、合約(影)副本等有關文件，依序裝訂於粘存單之後，大小以不超過粘存單為準，超出者請予以折疊。參考附件請另裝訂成冊一併附送。
34. 經辦人與驗收或證明人勿同一人。並應確實於用途欄中填寫計畫主持人、計畫編號、經費項目、經費來源說明與支付對象。
35. 經辦人員應於用途欄中註明支付對象為「支廠商」或「支墊付人」。一萬元以上請購案應由總務處出納組開立支票直接支付廠商。
36. 教育部、國科會、改善師資款等計畫之單據，應製作正、副本各1份。產學計畫與校內款之經費核銷，僅需製作1份。單位自存之粘存單，請勿送至總務處、會計室核章。
37. 單位預算或計畫應由行政人員當經辦人、單位主管當驗收人；核銷個人計畫案經費時，粘存單上之經辦人為計畫主持人，驗收則為單位助理。
38. 各項經費核銷除「國科會大專生計畫」外，請購單與粘存單用印欄位均須由本校教職員擔任。
39. 核銷國科會計畫影印/裝訂項目，影印須附2-3張樣張；裝訂須附封面、封底及2-4張內頁為證。開會、研習之便當支出須附簽到表。
40. 粘存單各欄人員簽章(職名章)時應加註簽章日期，印章應蓋在憑證與粘存單騎縫處。

	黏貼單據　　張
	請購單 　　張
	簽呈　　　張
	修繕單　　張
	驗收報告　　張
	其他　　　張
	合計　　　張

	用途
	領款人簽章

	計畫主持人：
計畫編號：ocu-career-108-

計畫名稱：109學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-(學程名稱)
經費項目：其他(非分署補助項目)-校內場地費
經費來源說明：配合款

支付對象：不開支
	


僑光科技大學 支出憑證 粘存單

	經費來源：(校內款  (民營機構補助款

■配合款  (政府補助款
	金額
	NT$
	元

	
	仟萬
	佰萬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
	財物登記
	保管組審核
	
	
	
	
	
	
	
	

	(財產
(非消耗品(單價3,000元以上或質料較堅固不易損耗之物品)
	
	
	
	
	
	
	
	
	

	校　長
或被授權人
	會計室
	總務處
	請購單位主管
	驗收或證明
	經 辦 人

	
	主任
	審核
	總務長
	事務組長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
	憑證(發票/收據)內容具備事項：

33. 買受人：僑光科技大學（統一編號：52007004）。

34. 購置日期：請要求廠商填寫年、月、日。
35. 購置內容：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小寫合計數與中文大寫合計數。
36. 商號內容：公司行號名稱、地址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免用統一發票之統一編號。發票應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，收據則須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店章及負責人章。
37. 憑證更改：憑證之數字或文字更改處加蓋商號負責人私章。中文大寫不可修改，修改須換新憑證。
38. 若為三聯式發票應將第二、三聯（收執聯及扣抵聯）附上。
39. 品名、單價、數量須明列，若品目眾多，憑證只寫「一批」，應另加明細表貼於發票或收據下面。
40. 除上述說明外，其餘支出核銷注意事項請依照本校會計室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說明：
41. 不同工作計畫、經費項目及經費來源之原始憑證請勿混合黏貼。
42. 單據黏貼時，請沿虛線面積大者在下、小者在上，由右至左、由上而下以膠水依序黏貼整齊，以10張為限。
43. 裝訂順序：請購(修)單、經費概算表、公文或簽呈、估價單、驗收單、合約(影)副本等有關文件，依序裝訂於粘存單之後，大小以不超過粘存單為準，超出者請予以折疊。參考附件請另裝訂成冊一併附送。
44. 經辦人與驗收或證明人勿同一人。並應確實於用途欄中填寫計畫主持人、計畫編號、經費項目、經費來源說明與支付對象。
45. 經辦人員應於用途欄中註明支付對象為「支廠商」或「支墊付人」。一萬元以上請購案應由總務處出納組開立支票直接支付廠商。
46. 教育部、國科會、改善師資款等計畫之單據，應製作正、副本各1份。產學計畫與校內款之經費核銷，僅需製作1份。單位自存之粘存單，請勿送至總務處、會計室核章。
47. 單位預算或計畫應由行政人員當經辦人、單位主管當驗收人；核銷個人計畫案經費時，粘存單上之經辦人為計畫主持人，驗收則為單位助理。
48. 各項經費核銷除「國科會大專生計畫」外，請購單與粘存單用印欄位均須由本校教職員擔任。
49. 核銷國科會計畫影印/裝訂項目，影印須附2-3張樣張；裝訂須附封面、封底及2-4張內頁為證。開會、研習之便當支出須附簽到表。
50. 粘存單各欄人員簽章(職名章)時應加註簽章日期，印章應蓋在憑證與粘存單騎縫處。

	黏貼單據　　張
	請購單 　　張
	簽呈　　　張
	修繕單　　張
	驗收報告　　張
	其他　　　張
	合計　　　張

	用途
	領款人簽章

	計畫主持人：
計畫編號：ocu-career-108-

計畫名稱：109學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-(學程名稱)
經費項目：其他(非分署補助項目)-勞保費、健保費、勞退提撥、補充保費
經費來源說明：配合款

支付對象：不開支
	


